
二 零 零 六 年 新 界 鄉 議 局 大 事 記
日 期 事 項

1 月 1 0
日 及 1 1
日

籌 建 新 局 址 工 作 委 員 會 分 別 在 東 方 日 報 、 經 濟 日
報 刊 登 「 邀 請 提 交 專 業 顧 問 工 作 興 趣 意 向 書 公
告 」 。

1 月 1 7
日

第 五 次 議 員 大 會 暨 第 二 十 四 次 執 行 委 員 會 會 議 ：  

通 過 新 界 鄉 議 局 就 民 主 派 否 決 政 府 提 出 的 政 改 方
案 ， 導 致 本 港 民 主 步 伐 原 地 踏 步 ， 深 表 遺 憾 。

1 月 1 8
日

與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署 長 舉 行 早 餐 會 議 ， 本 局 代 表
就 「 農 業 」 地 帶 的 「 註 釋 」 加 上 填 土 限 制 一 事 表
示 關 注 。

1 月 2 0
日

籌 建 新 局 址 工 作 委 員 會 於 截 止 日 期 當 日 共 接 獲 十
四 份 專 業 顧 問 工 作 興 趣 意 向 書 。

2 月 4 日 本 局 丙 戌 年 新 春 團 拜 。

2 月 5 日 經 籌 建 新 局 址 工 作 委 員 會 作 出 研 究 及 甄 選 後 ， 決
定 邀 請 其 中 六 家 公 司 及 其 夥 伴 專 業 隊 伍 向 本 局 提
供 投 標 書 。

2 月 1 0
日

特 區 政 府 以 修 訂 附 屬 法 例 的 形 式 ， 倉 卒 推 出 禁 止
市 民 散 養 家 禽 的 規 定 ， 沒 有 提 供 任 何 賠 償 機 制 。
衛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、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的 官 員 到 訪
本 局 就 有 關 法 例 的 修 訂 作 出 講 解 。

2 月 1 4
日

去 函 特 區 行 政 長 官 ， 並 附 上 新 界 社 會 民 生 問 題 列
表 ， 促 請 特 區 政 府 盡 快 作 出 改 善 ， 為 新 界 居 民 造
福 。

2 月 2 1
日

第 二 十 五 次 執 行 委 員 會 會 議 ：  

通 過 有 關 本 局 協 助 沙 頭 角 鄉 鄉 民 劉 秀 鳳 女 士 及 其
他 受 影 響 人 士 就 政 府 禁 止 散 養 家 禽 一 事 ， 尋 求 法
律 援 助 ， 以 及 向 法 院 提 出 司 法 覆 核 事 。

3 月 4 日 廉 政 公 署 代 表 應 邀 出 席 本 委 員 會 會 議 ， 講 解 有 關
建 築 工 程 防 貪 事 宜 。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3 月 2 1
日

第 二 十 六 次 執 行 委 員 會 會 議 ：  

通 過 委 託 謝 英 權 大 律 師 撰 寫 法 律 意 見 書 。

4 月 4 日 本 局 婦 女 及 青 年 事 務 委 員 會 舉 行 交 流 茶 聚 ， 與 現
任 及 前 任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就 鄉 郊 事 宜 交 換 意 見 。

4 月 1 3
日

在 新 界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沙 田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， 舉 行
《 簽 署 新 局 址 批 地 契 約 》 慶 祝 酒 會 。

4 月 1 8
日

第 二 十 七 次 執 行 委 員 會 會 議 ：  

衛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尤 曾 家 麗 女 士 到 訪
本 局 ， 講 解 有 關 上 水 家 禽 屠 屠 屠 劃 事 宜 。

通 過 支 付 新 局 址 風 水 師 費 用 四 萬 圓 事 宜 。

通 過 授 權 新 局 址 籌 建 委 員 會 可 動 用 資 金 ， 上 限 為
1 0 萬 港 圓 。

4 月 2 1
日

本 局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就 「 農 業 」 地 帶 的 「 註
釋 」 加 上 填 土 限 制 提 出 反 對 ， 並 出 席 在 北 角 政 府
合 署 舉 行 的 上 訴 聆 訊 。

4 月 2 2
日

假 新 界 鄉 議 局 元 朗 區 中 學 舉 行 村 代 表 大 會 。

5 月 9 日 舉 行 致 送 金 雞 儀 式 。

5 月 1 5
日

民 政 事 務 局 與 本 局 成 立 「 鄉 政 事 務 委 員 會 」 ， 並
舉 行 第 一 次 會 議 。

5 月 1 6
日

第 二 十 八 次 執 行 委 員 會 會 議 ：

通 過 原 則 性 接 受 地 政 總 署 就 申 建 小 型 屋 宇 的 消 防
安 全 新 規 定 。

通 過 原 則 上 接 受 地 政 總 署 就 申 建 小 型 屋 宇 免 補 地
價 牌 照 的 經 修 訂 保 證 條 款 。

5 月 2 7
日

本 局 婦 女 青 年 事 務 委 員 會 舉 辦 「 探 索 自 然 ： 鳳
園 、 沙 螺 洞 之 旅 」 。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6 月 2 0
日

第 二 十 九 次 執 行 委 員 會 會 議 ：

環 境 保 護 署 副 署 長 鄧 忍 光 先 生 到 訪 本 局 講 解 新 自
然 政 策 之 執 行 情 況 。

通 過 本 局 成 立 八 十 週 年 慶 祝 活 動 事 宜 。

6 月 2 9
日

籌 建 新 局 址 專 責 委 員 會 就 委 聘 專 業 顧 問 隊 伍 一 事
進 行 投 票 及 作 出 決 議 。 最 後 ， 由 李 景 勳 建 築 師 有
限 公 司 領 導 的 專 業 顧 問 隊 伍 取 得 出 席 成 員 的 過 半
數 票 。

7 月 1 日 為 熱 烈 慶 祝 香 港 回 歸 祖 國 及 特 區 政 府 成 立 九 周
年 ， 本 局 與 港 九 、 新 界 多 個 團 體 發 起 舉 行 大 巡 遊
活 動 。

7 月 1 8
日

第 六 次 議 員 大 會 暨 第 三 十 次 執 行 委 員 會 會 議 ：

屠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、 規 劃 署 官 員 出 席 會 議 ， 講 解
土 地 規 劃 策 略 對 本 港 物 流 業 發 展 的 影 響 。

通 過 有 關 本 局 八 十 周 年 慶 祝 活 動 安 排 事 宜 。

8 月 1 5
日

本 局 代 表 與 行 政 長 官 會 晤 ， 就 制 訂 2 0 0 6 ／ 0 7 年
施 政 報 告 事 宜 提 出 多 項 意 見 。

8 月 1 6
日

八 十 周 年 慶 祝 活 動 籌 備 委 員 會 會 議 通 過 製 作 紀 念
t - s h i r t 二 千 件 ， 分 送 予 本 局 全 體 成 員 及 全 體 村
代 表 ， 以 增 強 各 成 員 及 村 代 表 對 本 局 的 歸 屬 感 。

9 月 1 9
日

第 三 十 一 屆 第 三 十 一 次 執 行 委 員 會 會 議 ：

通 過 成 立 鄉 議 局 基 金 。  

通 過 本 局 及 二 十 七 鄉 鄉 事 委 員 會 成 為 「 藍 天 行
動 - 打 氣 篇 」 支 持 機 構 。

通 過 新 界 鄉 議 局 鄉 郊 人 文 環 境 發 展 小 組 建 議 書 擬
稿 。

1 0 月 4
日

英 國 唯 一 一 位 身 兼 市 議 員 、 地 方 議 員 、 郡 議 員 的
華 人 政 界 代 表 成 世 雄 先 生 到 局 訪 問 。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1 0 月
1 7 日

第 三 十 一 屆 第 三 十 二 次 執 行 委 員 會 會 議 ：

追 認 、 通 過 本 局 與 香 港 民 間 環 境 團 體 發 報 的 聯 合
聲 明 。  

通 過 本 局 就 新 局 址 委 聘 李 景 勳 雷 煥 庭 建 築 師 有 限
公 司 領 導 之 專 業 顧 問 隊 伍 事 宜 。

通 過 主 辦 第 一 屆 元 朗 區 傑 出 小 學 生 選 舉 （ 2 0 0 6
／ 0 7 ） 。

1 0 月
2 1 日

在 大 埔 海 濱 公 園 回 歸 紀 念 塔 附 近 舉 行 慶 祝 本 局 成
立 八 十 周 年 植 樹 日 活 動 。

1 0 月
2 4 日

在 尖 沙 咀 洲 際 酒 店 大 禮 堂 舉 行 慶 祝 本 局 成 立 八 十
周 年 酒 會 。

1 1 月 3
日

河 南 海 外 聯 誼 會 到 訪 本 局 。

1 1 月 5
日

在 上 水 鳳 溪 中 學 舉 行 新 界 鄉 議 局 成 立 八 十 周 年 鄉
梓 共 聚 嘉 年 華 （ 並 於 1 2 月 2 4 日 晚 在 亞 洲 電 視 播
放 ） 。

1 1 月
1 6 日

在 沙 田 石 門 新 局 址 地 段 第 5 4 7 號 舉 行 本 局 新 局 址
動 土 典 禮 。

1 1 月
1 6 日

憲 報 公 報 選 舉 委 員 會 鄉 議 局 界 別 2 1 名 候 選 人 妥 為
當 選 本 局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。

1 1 月
2 1 日

第 三 十 三 次 執 行 委 員 會 會 議 ：
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、 水 務 署 、 消 防 處 派 員 講 解 新 界
鄉 郊 封 閉 道 路 影 響 緊 急 求 援 工 作 事 宜 。  

民 政 事 務 總 署 、 廉 政 公 署 派 員 講 解 2 0 0 7 年 村 代
表 選 舉 及 《 選 舉 （ 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） 條 例 》 事
宜 。

通 過 有 關 本 局 提 名 顧 問 程 序 建 議 事 宜 。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1 2 月 4
日

本 局 與 地 政 總 署 、 規 劃 署 、 屋 宇 署 官 員 舉 行 會
議 ， 就 地 政 總 署 處 理 新 界 農 地 上 大 型 違 例 建 築 物
建 議 屠 劃 一 事 作 出 商 議 。

1 2 月
1 4 日

食 物 環 境 衛 生 署 及 環 境 保 護 署 代 表 ， 與 本 局 議 員
及 坪 洋 村 村 代 表 ， 就 打 鼓 嶺 堆 填 區 引 致 的 環 境 衛
生 問 題 交 換 意 見 。

1 2 月
1 9 日

第 三 十 三 次 執 行 委 員 會 會 議 ：

路 政 署 官 員 講 解 工 務 屠 劃 項 目 第 7 7 7 T H 號 新 田
交 匯 處 工 程 事 宜 。  

通 過 本 局 擔 任 「 香 港 各 界 婦 女 慶 祝 回 歸 十 周 年 籌
辦 委 員 會 」 支 持 機 構 。

通 過 本 局 協 辦 《 第 九 屆 特 區 政 府 施 政 十 件 大 事 評
選 》 活 動 。


